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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第七十三届会议 

2017年 5月 15日至 19日，曼谷 

议程项目 6 

审查经社会第 71/1 号决议的

执行情况 

 

 

  

 

 

决议草案 

由决议草案工作组主席提交 

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匹配的经社会会议结构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其关于为适应演进中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调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

会委员会会议结构的 2015 年 5 月 29 日第 71/1 号决议，其中，经社会决定在

其第七十三届会议上审查通过本决议而启动的各项改革，并请执行秘书就这

些改革的实施情况提交一份报告，作为该项审查的基础，并在报告中就会议

结构可能需要的任何进一步调整提出建议， 

又回顾关于设立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心的 2015 年 5 月 29

日第 71/11 号决议以及关于共同承诺在亚洲及太平洋切实执行《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 2016年 5月 19日第 72/6号决议， 

注意到经社会作为亚洲及太平洋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所能发挥的独特作

用，以及它作为联合国发展系统在本区域的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心所具有

的全面任务授权， 

审议了秘书处关于审查第 71/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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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SCAP/73/36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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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审议了经社会第七十一届会议以来各委员会、区域机构理事会和部长

级会议的报告以及第三届
2
  和第四届

3
  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的报告， 

回顾大会关于联合国系统发展方面业务活动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的 2016

年 12月 21日第 71/243号决议全文， 

1. 决定修订其会议结构并立即生效，以适合《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4
  之目的并与之保持一致，方式如下： 

(a)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每届会议应由高级官员会议段以及与

之衔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段组成，会期不得超过五个工作日，每个会议段的

会期应由秘书处与成员国磋商决定； 

(b) 经社会的附属结构还应包括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其职权范围

见本决议附件； 

(c) 每两年期间，除常规政府间会议日历外，特设部长级会议或其他政

府间会议的次数不应超过八次，且其总天数不得超过 16 天，除非经社会另有

决定； 

(d) 经经社会批准，可在部长级别召开委员会特设会议，以确保对需要

解决的问题上高级别的参与； 

(e) 经社会下属的区域机构应包括亚洲及太平洋灾害信息管理发展中

心； 

(f) 除经社会另有规定外，经社会的议事规则，包括那些与决策程序有

关的议事规则，经适当变通后适用于各委员会以及在其会议结构下召开的其

他各种大小会议； 

2. 又决定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在其会议期间的座次安排根据抽签决

定，中签的成员被分配到第一个座位，所有其他成员则按英文字母顺序依次

安排； 

3. 邀请发展伙伴，特别是联合国发展系统的相关组织，与经社会协作

促进亚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可借助于一切适当的机制，包括积极参加

经社会的届会，加强项目和政策合作； 

4. 请执行秘书继续酌情加强并推广亚洲及太平洋的联合国发展系统相

关组织与其他利益攸关方在支持成员国执行《2030 年议程》方面的沟通、合

作和协作，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和效能； 

5. 又请执行秘书铭记大会第 71/243 号决议，继续系统地监测和评价会

议结构及其与经社会方案优先事项的一致性，以提高经社会工作的效率、效

能和协同作用； 

                                                 

2
 E/ESCAP/72/16。 

3
 E/ESCAP/73/31。 

4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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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决定于 2022 年第七十八届会议上对会议结构进行审查，在 2019 年

的第七十五届会议上开展中期审查，并请执行秘书在这两次审查中各提交一

份以经社会的方案领域为重点的报告，作为审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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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职权范围 

A. 总体功能 

1. 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为包容性政府间年度论坛。它为在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和大会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筹备工作提供支

持。 

2. 论坛将作为区域平台，以便： 

(a) 向各国、尤其是有特殊需要的国家提供支助，包括提高其实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能力； 

(b) 就实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区域观点，查明区域趋

势，整合和分享最佳做法及经验教训，同时考虑到区域层面的联合国系统其

他机构、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贡献； 

(c) 支持在区域层面开展《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后续跟进

和进展审评工作，为此：评估进展情况并提供机会就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审议

的主题和目标开展同行学习；支持提交自愿国别评估；以及定期审查亚洲及

太平洋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路线图的进展情况。 

3. 包括通过联合国亚太区域协调机制提供机构间支助，可使上述职能受益

匪浅。 

B. 论坛活动 

4. 作为经社会会议结构的组成部分，论坛这一包容性政府间论坛每年在高

级别政治论坛之前举行会议。论坛的主题应符合高级别政治论坛的主题，而

且要深入审议的目标应与高级别政治论坛下的目标相同。 

5. 论坛不会超前于高级别政治论坛，不会对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决定预先做

出判断，不会加重成员国的报告负担，也不会在大会业已批准的范围之外增

加经社会的经常预算。 

6. 目前的形式、包括每届会议主席团的选举办法可以保留，并酌情与成员

国磋商，为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空间。 

7. 论坛成果可采取报告形式并附有主席摘要。 

8. 论坛不妨对论坛所讨论主题的次区域观点进行审议。可在现有资源范围

内召开利益攸关方筹备会议。 

9. 将依照经社会议事规则，并且在相互之间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依照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的高级别政治论坛的模式举行论坛会议，包括利益攸关

方参与工作。 

10. 每届论坛会议期间，上届会议主席团一名成员可报告在闭会期间高级别

政治论坛的讨论情况以及亚太论坛上届会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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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论坛活动将避免与其他区域论坛和平台相互重叠；为效率起见，论坛将

酌情与其他论坛和平台相互协调或协作举行会议。 

C. 论坛与经社会会议结构的关系 

12. 论坛主席或副主席将提请之后举行的经社会年会注意第 7 段所述的论坛

报告。 

13. 论坛可接受经社会下属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的投入。 

14. 论坛可借鉴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员会提供的咨

询意见，作为论坛闭会期间与各成员国政府咨商的一种模式。 

15. 在大会主持下每四年举行一次的高级别政治论坛峰会的年份，亚太论坛

会议可与经社会年会在 4 月/5 月联合举行，并且经社会和论坛将酌情共用相

同的主题。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持下举行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会议的其他年

份，应在高级别技术层面举办亚太论坛会议。 

16. 如经成员国要求，可根据论坛的建议并经经社会核可，同时兼顾高级别

政治论坛的新的投入并根据成员国的定期审议情况，对论坛的职权范围进行

修订。 

____________ 


